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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劳动部门全面解读!劳动合同法"#八大职场用工恶习将成历史

合同到期终止 单位也要补偿

!!!!!!

!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正式施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此发布!解
读"并指出#随着这部新法的施行#用人
单位各类不当或违法用工行为将因
法律责任明确而得到有效遏制#八
大职场用工恶习必将成历史$

恶习一!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即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
本法律事实是用工# 而不是订立劳
动合同$

恶习二!企业自定规章制度

尽管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修
改 并非要征得职工% 工会的同意#

企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劳动合同
法" 将这一程序由单方行为变为双
方行为$

恶习三!劳动合同一年一签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
位终止到期劳动合同% 不再续订与
解除劳动合同# 都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以往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规避补
偿金的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

恶习四!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应从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

恶习五!提供房车设服务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像以前那
样以为员工办户口% 提供住房或车
等为借口设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做
法#将不再得到法律的认可$

恶习六!试用期工资随便给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
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

#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恶习七!违纪辞退何患无辞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恶习八!终止合同不作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提高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不再续订时#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

!劳动合同法"明年施行在即#

针对其中一些热点问题# 上海市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解答并指出#

当前劳资双方对于!劳动合同法"的
理解都存在一定的&误读'$

误读一! 员工必须无条件服从

企业规章制度" 企业规章制度的制

定必须程序合法! 且实体内容不得

与现行法律违背"

误读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能解除"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指

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但无确定终止时间并不等于不能终

止! 而是表明劳动合同的终止是不

确定的! 只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或出现法定的解除情形时!

就可以解除"

误读三! 订合同只是企业与职

工的事" 工会应当参与劳动合同文

本的制定和修改! 还应当为劳动者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代表职工与用

人单位签订集体合同! 对用人单位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权提出意见"

误读四! 不能收押金但可以要

求员工提供担保"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

他证件!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误读五! 求职应聘不能拒绝回

答任何问题"不属于#与劳动合同直

接相关$ 的基本情况! 单位无权过

问! 劳动者也有权拒绝作答! 比如

#你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想要

孩子$等'

误读六! 企业可以随意裁员"

(劳动合同法)对裁员的条件有明确

规定!企业只有在破产重组%经营严

重困难%转产等情况下!才可以裁减人

员!且裁员必须经过合法程序!裁员

方案须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求职应聘有权拒绝回答隐私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求职者面对&有没有男友$+&何时想要孩子$等隐私问题!可以拒绝回答"

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表
示#!劳动合同法" 明年

$

月
$

日实
施后# 劳动者维权需要注意十大方
面问题$

!

民办非企业职工有法可依#

但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仍可适用其他

规定" (劳动合同法)扩大了(劳动

法)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组织及其劳动者"虽然(劳动

合同法) 明确事业单位与聘用制人

员之间应订立劳动合同! 但仍允许

其优先适用特别规定"

!

不签合同$ 企业要付双薪%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仍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除在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的期间内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外!

还应当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后$ 续订得签无固定期限合

同" 只有明年
!

月
!

日以后首次签

订或者续签劳动合同! 才是新法里

所说的 &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次数$中的第一次"

!

签订一年期劳动合同$试用

期不得超过两个月"此外!以完成一

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

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均不

得约定试用期"

!

服务期违约金约定有 &上

限'% 除培训和竞业限制两种情

况外 !企业都不得与员工约定违

约金 "

!

单位未依法交社保$劳动者

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这一条款能

督促用人单位遵守有关工资支付%

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

劳务派遣员工的劳动合同

最短签两年% 在被派遣劳动者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 用工单位与劳务

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非全日制员工工资不能按

月结%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

周期!最长不得超过
!"

日"

!

收取押金最高可罚
!"""

元% 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

其他物品的!也按此规定处罚"

!

拖欠工资将加付等额赔偿

金% 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

者工资等!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支付劳动报酬% 加班费或者经济

补偿"

,据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劳动者维权十大注意

单位不交社保 员工可随时解约

南京!改制企业年底前裁员须报批
!!!!!!

新华社南京
"#

月
$

日电 今
年年底前# 南京改革改制企业裁员
须首先获得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原
国企职工到改制后的新企业工
作# 工龄合并计算$ 南京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 市政府法制办等
部门日前联合公布 !关于南京市改
革改制企业劳动关系调整与施行
(劳动合同法) 衔接工作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全市改革改制的企事业单位调
整好劳动关系# 以便与即将实施
的 !劳动合同法" 相衔接$

!意见 " 明确 # 今年
!"

月
#!

日前# 完成改革改制后建立的

新企业需要裁减人员的# 要先向
市劳动部门报送裁员计划# 经办
理裁员备案手续后方可实施裁
员$

"$$%

年
!

月
!

日后需要裁减
人员的# 则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的有关规定执行$ 年底前# 完成
改革改制建立的新企业在制定 %

修改或者决定批量劳动关系调
整% 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福利
保险% 职工培训等直接涉及职工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
时#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要求
制订方案#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据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有关
人士介绍# 企业改革改制时# 符
合托管条件被新企业录用上岗的
职工# 新企业应当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非职工本人意
愿或法定情形等原因# 新企业不
得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原
国有企业职工改革改制后进入新
企业工作的# 除本人已领取国企
改革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的
外# 职工在新企业连续工作年限
与在改制前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 涉及经济补偿金的
分段计发$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合同到期终止 单位也要补偿

上海发布"示范合同#

释疑!劳动合同法"五大焦点问题
! ! ! !

我国!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施
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
发布 !劳动合同常用条款解读"*以
下简称!解读"+#以劳动合同示范文
本的形式# 对今后劳资双方所订立
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作出提示和指
导#并对!劳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
焦点问题作出解答$

!解读"&模拟'了一份劳动合同
示范文本#共分

#&

项条款#并对部
分条款的约定内容作了留白以便劳
资双方协商后&填空'$其中包括!劳
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焦点问题,

一是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不规
范问题# 特别是一些企业违反规定
不和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解
读"在&法规示要'中标注了!劳动合
同法" 关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规定$

二是关于企业通过滥设试用期
侵害职工权益问题$!解读"在&使用
提示'中明确&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的
当事人才可以约定试用期'$

三是关于企业执行的工时制度
问题$ !解读"标注了我国现行的三
种工时制度*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及其主
要内容# 供当事人选择# 并明确了
!劳动法"关于加班的规定$

四是关于工资支付问题$ !解
读" 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工资
的计发形式和支付时间# 并对企业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定额问题进
行一定限制$

五是提示双方可以协商的一些空
间和内容#如服务期%竞业限制等$

!!!!!!

!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正式施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此发布!解
读"并指出#随着这部新法的施行#用人
单位各类不当或违法用工行为将因
法律责任明确而得到有效遏制#八
大职场用工恶习必将成历史$

恶习一!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即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
本法律事实是用工# 而不是订立劳
动合同$

恶习二!企业自定规章制度

尽管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修
改 并非要征得职工% 工会的同意#

企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劳动合同
法" 将这一程序由单方行为变为双
方行为$

恶习三!劳动合同一年一签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
位终止到期劳动合同% 不再续订与
解除劳动合同# 都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以往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规避补
偿金的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

恶习四!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应从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

恶习五!提供房车设服务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像以前那
样以为员工办户口% 提供住房或车
等为借口设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做
法#将不再得到法律的认可$

恶习六!试用期工资随便给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
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

#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恶习七!违纪辞退何患无辞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恶习八!终止合同不作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提高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不再续订时#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南京!改制企业年底前裁员须报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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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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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终止到期劳动合同% 不再续订与
解除劳动合同# 都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以往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规避补
偿金的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

恶习四!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应从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

恶习五!提供房车设服务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像以前那
样以为员工办户口% 提供住房或车
等为借口设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做
法#将不再得到法律的认可$

恶习六!试用期工资随便给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
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

#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恶习七!违纪辞退何患无辞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恶习八!终止合同不作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提高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不再续订时#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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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今
年年底前# 南京改革改制企业裁员
须首先获得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原
国企职工到改制后的新企业工
作# 工龄合并计算$ 南京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 市政府法制办等
部门日前联合公布 !关于南京市改
革改制企业劳动关系调整与施行
(劳动合同法) 衔接工作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全市改革改制的企事业单位调
整好劳动关系# 以便与即将实施
的 !劳动合同法" 相衔接$

!意见 " 明确 # 今年
!"

月
#!

日前# 完成改革改制后建立的

新企业需要裁减人员的# 要先向
市劳动部门报送裁员计划# 经办
理裁员备案手续后方可实施裁
员$

"$$%

年
!

月
!

日后需要裁减
人员的# 则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的有关规定执行$ 年底前# 完成
改革改制建立的新企业在制定 %

修改或者决定批量劳动关系调
整% 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福利
保险% 职工培训等直接涉及职工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
时#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要求
制订方案#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据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有关
人士介绍# 企业改革改制时# 符
合托管条件被新企业录用上岗的
职工# 新企业应当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非职工本人意
愿或法定情形等原因# 新企业不
得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原
国有企业职工改革改制后进入新
企业工作的# 除本人已领取国企
改革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的
外# 职工在新企业连续工作年限
与在改制前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 涉及经济补偿金的
分段计发$

上海发布%示范合同$

释疑!劳动合同法"五大焦点问题
! ! ! !

我国!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施
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
发布 !劳动合同常用条款解读"*以
下简称!解读"+#以劳动合同示范文
本的形式# 对今后劳资双方所订立
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作出提示和指
导#并对!劳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
焦点问题作出解答$

!解读"&模拟'了一份劳动合同
示范文本#共分

#&

项条款#并对部
分条款的约定内容作了留白以便劳
资双方协商后&填空'$其中包括!劳
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焦点问题,

一是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不规
范问题# 特别是一些企业违反规定
不和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解
读"在&法规示要'中标注了!劳动合
同法" 关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规定$

二是关于企业通过滥设试用期
侵害职工权益问题$!解读"在&使用
提示'中明确&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的
当事人才可以约定试用期'$

三是关于企业执行的工时制度
问题$ !解读"标注了我国现行的三
种工时制度*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及其主
要内容# 供当事人选择# 并明确了
!劳动法"关于加班的规定$

四是关于工资支付问题$ !解
读" 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工资
的计发形式和支付时间# 并对企业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定额问题进
行一定限制$

五是提示双方可以协商的一些空
间和内容#如服务期%竞业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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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正式施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此发布!解
读"并指出#随着这部新法的施行#用人
单位各类不当或违法用工行为将因
法律责任明确而得到有效遏制#八
大职场用工恶习必将成历史$

恶习一!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即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
本法律事实是用工# 而不是订立劳
动合同$

恶习二!企业自定规章制度

尽管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修
改 并非要征得职工% 工会的同意#

企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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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习一!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即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
本法律事实是用工# 而不是订立劳
动合同$

恶习二!企业自定规章制度

尽管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修
改 并非要征得职工% 工会的同意#

企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劳动合同
法" 将这一程序由单方行为变为双
方行为$

恶习三!劳动合同一年一签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
位终止到期劳动合同% 不再续订与
解除劳动合同# 都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以往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规避补
偿金的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

恶习四!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应从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

恶习五!提供房车设服务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像以前那
样以为员工办户口% 提供住房或车
等为借口设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做
法#将不再得到法律的认可$

恶习六!试用期工资随便给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
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

#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恶习七!违纪辞退何患无辞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恶习八!终止合同不作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提高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不再续订时#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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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

月
$

日电 今
年年底前# 南京改革改制企业裁员
须首先获得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原
国企职工到改制后的新企业工
作# 工龄合并计算$ 南京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 市政府法制办等
部门日前联合公布 !关于南京市改
革改制企业劳动关系调整与施行
(劳动合同法) 衔接工作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全市改革改制的企事业单位调
整好劳动关系# 以便与即将实施
的 !劳动合同法" 相衔接$

!意见 " 明确 # 今年
!"

月
#!

日前# 完成改革改制后建立的

新企业需要裁减人员的# 要先向
市劳动部门报送裁员计划# 经办
理裁员备案手续后方可实施裁
员$

"$$%

年
!

月
!

日后需要裁减
人员的# 则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的有关规定执行$ 年底前# 完成
改革改制建立的新企业在制定 %

修改或者决定批量劳动关系调
整% 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福利
保险% 职工培训等直接涉及职工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
时#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要求
制订方案#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据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有关
人士介绍# 企业改革改制时# 符
合托管条件被新企业录用上岗的
职工# 新企业应当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非职工本人意
愿或法定情形等原因# 新企业不
得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原
国有企业职工改革改制后进入新
企业工作的# 除本人已领取国企
改革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的
外# 职工在新企业连续工作年限
与在改制前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 涉及经济补偿金的
分段计发$

上海发布"示范合同$

释疑!劳动合同法"五大焦点问题
! ! ! !

我国!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施
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
发布 !劳动合同常用条款解读"*以
下简称!解读"+#以劳动合同示范文
本的形式# 对今后劳资双方所订立
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作出提示和指
导#并对!劳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
焦点问题作出解答$

!解读"&模拟'了一份劳动合同
示范文本#共分

#&

项条款#并对部
分条款的约定内容作了留白以便劳
资双方协商后&填空'$其中包括!劳
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焦点问题,

一是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不规
范问题# 特别是一些企业违反规定
不和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解
读"在&法规示要'中标注了!劳动合
同法" 关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规定$

二是关于企业通过滥设试用期
侵害职工权益问题$!解读"在&使用
提示'中明确&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的
当事人才可以约定试用期'$

三是关于企业执行的工时制度
问题$ !解读"标注了我国现行的三
种工时制度*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及其主
要内容# 供当事人选择# 并明确了
!劳动法"关于加班的规定$

四是关于工资支付问题$ !解
读" 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工资
的计发形式和支付时间# 并对企业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定额问题进
行一定限制$

五是提示双方可以协商的一些空
间和内容#如服务期%竞业限制等$

!!!!!!

!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正式施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此发布!解
读"并指出#随着这部新法的施行#用人
单位各类不当或违法用工行为将因
法律责任明确而得到有效遏制#八
大职场用工恶习必将成历史$

恶习一!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即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
本法律事实是用工# 而不是订立劳
动合同$

恶习二!企业自定规章制度

尽管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修
改 并非要征得职工% 工会的同意#

企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劳动合同
法" 将这一程序由单方行为变为双
方行为$

恶习三!劳动合同一年一签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
位终止到期劳动合同% 不再续订与
解除劳动合同# 都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以往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规避补
偿金的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

恶习四!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应从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

恶习五!提供房车设服务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像以前那
样以为员工办户口% 提供住房或车
等为借口设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做
法#将不再得到法律的认可$

恶习六!试用期工资随便给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
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

#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恶习七!违纪辞退何患无辞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恶习八!终止合同不作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提高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不再续订时#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南京!改制企业年底前裁员须报批
!!!!!!

新华社南京
"#

月
$

日电 今
年年底前# 南京改革改制企业裁员
须首先获得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原
国企职工到改制后的新企业工
作# 工龄合并计算$ 南京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 市政府法制办等
部门日前联合公布 !关于南京市改
革改制企业劳动关系调整与施行
(劳动合同法) 衔接工作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全市改革改制的企事业单位调
整好劳动关系# 以便与即将实施
的 !劳动合同法" 相衔接$

!意见 " 明确 # 今年
!"

月
#!

日前# 完成改革改制后建立的

新企业需要裁减人员的# 要先向
市劳动部门报送裁员计划# 经办
理裁员备案手续后方可实施裁
员$

"$$%

年
!

月
!

日后需要裁减
人员的# 则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的有关规定执行$ 年底前# 完成
改革改制建立的新企业在制定 %

修改或者决定批量劳动关系调
整% 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福利
保险% 职工培训等直接涉及职工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
时#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要求
制订方案#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据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有关
人士介绍# 企业改革改制时# 符
合托管条件被新企业录用上岗的
职工# 新企业应当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非职工本人意
愿或法定情形等原因# 新企业不
得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原
国有企业职工改革改制后进入新
企业工作的# 除本人已领取国企
改革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的
外# 职工在新企业连续工作年限
与在改制前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 涉及经济补偿金的
分段计发$

上海发布"示范合同$

释疑!劳动合同法"五大焦点问题
! ! ! !

我国!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施
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
发布 !劳动合同常用条款解读"*以
下简称!解读"+#以劳动合同示范文
本的形式# 对今后劳资双方所订立
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作出提示和指
导#并对!劳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
焦点问题作出解答$

!解读"&模拟'了一份劳动合同
示范文本#共分

#&

项条款#并对部
分条款的约定内容作了留白以便劳
资双方协商后&填空'$其中包括!劳
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焦点问题,

一是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不规
范问题# 特别是一些企业违反规定
不和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解
读"在&法规示要'中标注了!劳动合
同法" 关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规定$

二是关于企业通过滥设试用期
侵害职工权益问题$!解读"在&使用
提示'中明确&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的
当事人才可以约定试用期'$

三是关于企业执行的工时制度
问题$ !解读"标注了我国现行的三
种工时制度*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及其主
要内容# 供当事人选择# 并明确了
!劳动法"关于加班的规定$

四是关于工资支付问题$ !解
读" 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工资
的计发形式和支付时间# 并对企业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定额问题进
行一定限制$

五是提示双方可以协商的一些空
间和内容#如服务期%竞业限制等$

!!!!!!

!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正式施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此发布!解
读"并指出#随着这部新法的施行#用人
单位各类不当或违法用工行为将因
法律责任明确而得到有效遏制#八
大职场用工恶习必将成历史$

恶习一!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即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
本法律事实是用工# 而不是订立劳
动合同$

恶习二!企业自定规章制度

尽管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修
改 并非要征得职工% 工会的同意#

企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劳动合同
法" 将这一程序由单方行为变为双
方行为$

恶习三!劳动合同一年一签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
位终止到期劳动合同% 不再续订与
解除劳动合同# 都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以往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规避补
偿金的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

恶习四!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应从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

恶习五!提供房车设服务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像以前那
样以为员工办户口% 提供住房或车
等为借口设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做
法#将不再得到法律的认可$

恶习六!试用期工资随便给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
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

#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恶习七!违纪辞退何患无辞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恶习八!终止合同不作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提高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不再续订时#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南京!改制企业年底前裁员须报批
!!!!!!

新华社南京
"#

月
$

日电 今
年年底前# 南京改革改制企业裁员
须首先获得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原
国企职工到改制后的新企业工
作# 工龄合并计算$ 南京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 市政府法制办等
部门日前联合公布 !关于南京市改
革改制企业劳动关系调整与施行
(劳动合同法) 衔接工作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全市改革改制的企事业单位调
整好劳动关系# 以便与即将实施
的 !劳动合同法" 相衔接$

!意见 " 明确 # 今年
!"

月
#!

日前# 完成改革改制后建立的

新企业需要裁减人员的# 要先向
市劳动部门报送裁员计划# 经办
理裁员备案手续后方可实施裁
员$

"$$%

年
!

月
!

日后需要裁减
人员的# 则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的有关规定执行$ 年底前# 完成
改革改制建立的新企业在制定 %

修改或者决定批量劳动关系调
整% 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福利
保险% 职工培训等直接涉及职工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
时#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要求
制订方案#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据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有关
人士介绍# 企业改革改制时# 符
合托管条件被新企业录用上岗的
职工# 新企业应当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非职工本人意
愿或法定情形等原因# 新企业不
得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原
国有企业职工改革改制后进入新
企业工作的# 除本人已领取国企
改革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的
外# 职工在新企业连续工作年限
与在改制前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 涉及经济补偿金的
分段计发$

上海发布"示范合同$

释疑!劳动合同法"五大焦点问题
! ! ! !

我国!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施
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
发布 !劳动合同常用条款解读"*以
下简称!解读"+#以劳动合同示范文
本的形式# 对今后劳资双方所订立
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作出提示和指
导#并对!劳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
焦点问题作出解答$

!解读"&模拟'了一份劳动合同
示范文本#共分

#&

项条款#并对部
分条款的约定内容作了留白以便劳
资双方协商后&填空'$其中包括!劳
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焦点问题,

一是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不规
范问题# 特别是一些企业违反规定
不和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解
读"在&法规示要'中标注了!劳动合
同法" 关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规定$

二是关于企业通过滥设试用期
侵害职工权益问题$!解读"在&使用
提示'中明确&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的
当事人才可以约定试用期'$

三是关于企业执行的工时制度
问题$ !解读"标注了我国现行的三
种工时制度*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及其主
要内容# 供当事人选择# 并明确了
!劳动法"关于加班的规定$

四是关于工资支付问题$ !解
读" 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工资
的计发形式和支付时间# 并对企业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定额问题进
行一定限制$

五是提示双方可以协商的一些空
间和内容#如服务期%竞业限制等$

!!!!!!

!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正式施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此发布!解
读"并指出#随着这部新法的施行#用人
单位各类不当或违法用工行为将因
法律责任明确而得到有效遏制#八
大职场用工恶习必将成历史$

恶习一!用工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即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
本法律事实是用工# 而不是订立劳
动合同$

恶习二!企业自定规章制度

尽管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修
改 并非要征得职工% 工会的同意#

企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劳动合同
法" 将这一程序由单方行为变为双
方行为$

恶习三!劳动合同一年一签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
位终止到期劳动合同% 不再续订与
解除劳动合同# 都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以往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规避补
偿金的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

恶习四!拒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应从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

恶习五!提供房车设服务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像以前那
样以为员工办户口% 提供住房或车
等为借口设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做
法#将不再得到法律的认可$

恶习六!试用期工资随便给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
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

#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恶习七!违纪辞退何患无辞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恶习八!终止合同不作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提高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劳动合同
到期终止不再续订时#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南京!改制企业年底前裁员须报批
!!!!!!

新华社南京
"#

月
$

日电 今
年年底前# 南京改革改制企业裁员
须首先获得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原
国企职工到改制后的新企业工
作# 工龄合并计算$ 南京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 市政府法制办等
部门日前联合公布 !关于南京市改
革改制企业劳动关系调整与施行
(劳动合同法) 衔接工作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全市改革改制的企事业单位调
整好劳动关系# 以便与即将实施
的 !劳动合同法" 相衔接$

!意见 " 明确 # 今年
!"

月
#!

日前# 完成改革改制后建立的

新企业需要裁减人员的# 要先向
市劳动部门报送裁员计划# 经办
理裁员备案手续后方可实施裁
员$

"$$%

年
!

月
!

日后需要裁减
人员的# 则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的有关规定执行$ 年底前# 完成
改革改制建立的新企业在制定 %

修改或者决定批量劳动关系调
整% 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福利
保险% 职工培训等直接涉及职工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
时#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要求
制订方案#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据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有关
人士介绍# 企业改革改制时# 符
合托管条件被新企业录用上岗的
职工# 新企业应当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非职工本人意
愿或法定情形等原因# 新企业不
得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原
国有企业职工改革改制后进入新
企业工作的# 除本人已领取国企
改革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的
外# 职工在新企业连续工作年限
与在改制前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 涉及经济补偿金的
分段计发$

上海发布"示范合同$

释疑!劳动合同法"五大焦点问题
! ! ! !

我国!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施
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
发布 !劳动合同常用条款解读"*以
下简称!解读"+#以劳动合同示范文
本的形式# 对今后劳资双方所订立
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作出提示和指
导#并对!劳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
焦点问题作出解答$

!解读"&模拟'了一份劳动合同
示范文本#共分

#&

项条款#并对部
分条款的约定内容作了留白以便劳
资双方协商后&填空'$其中包括!劳
动合同法"涉及的五大焦点问题,

一是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不规
范问题# 特别是一些企业违反规定
不和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解
读"在&法规示要'中标注了!劳动合
同法" 关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规定$

二是关于企业通过滥设试用期
侵害职工权益问题$!解读"在&使用
提示'中明确&首次签订劳动合同的
当事人才可以约定试用期'$

三是关于企业执行的工时制度
问题$ !解读"标注了我国现行的三
种工时制度*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及其主
要内容# 供当事人选择# 并明确了
!劳动法"关于加班的规定$

四是关于工资支付问题$ !解
读" 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工资
的计发形式和支付时间# 并对企业
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定额问题进
行一定限制$

五是提示双方可以协商的一些空
间和内容#如服务期%竞业限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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